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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青年盃中小學軟式網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 

㇐、宗旨：為提倡全國中、小學軟式網球運動之普遍發展，提升軟式網球技術水準，暨促進國際交
流，並甄選優秀團隊出國參加國際比賽；強化延續軟網戰力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運動部 
三、主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、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、嘉義縣三和國民小學 
五、協辦單位：嘉義縣體育總會軟式網球委員會 

 六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7 日(星期五)至 3 月 30 日(星期㇐)共四天 
               115 年 3 月 27-28 日（國、高中組）；115 年 3 月 29-30 日（國小組） 
 七、比賽地點：嘉義縣三和國民小學網球場 
 八、比賽項目：團體賽/個人賽 
   [㇐]高中男生組-硬地   [二]高中女生組-硬地  [三]國中男生組-紅土     [四]國中女生組-紅土 
   [五]國小男童甲組-硬地[六]國小男童甲組個人賽-硬地[七]國小女童甲組-硬地[八]國小女童甲組個人賽-硬地 
   [九]國小男童組㇠組-紅土 [十]國小女童組㇠組-紅土 
 九、比賽資格： 
    （㇐）高中男子組：五專生三年級以下及凡公私立高中（職）註冊在學之男生皆可以學校為單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參加。 
    （二）高中女子組：同高中男子組。 
    （三）國中男生組：凡公私立國中註冊在學之男生皆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。 
    （四）國中女生組：同國中男生組。 
    （五）國小男童甲組：凡公私立小學註冊在學之男童皆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，已參加㇠組選 
          手不可跨組重複參加。 
    （六）國小女童甲組：同國小男童甲組。 
    （七）國小男童㇠組：凡公私立小學註冊在學之五年級(含)以下男童皆可以 學校為單位報名參 
          加。 
    （八）國小女童㇠組：同國小男童㇠組。 
     (九)、六年級男童雙打個人賽：公私立國小六年級註冊之在學男童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。 
     (十)、六年級女童雙打個人賽：公私立國小六年級註冊之在學女童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。 
     (十㇐)、六年級男童單打個人賽：同六年級男童雙打賽。 
     (十二)、六年級女童單打個人賽：同六年級女童雙打賽。 
 十、比賽方式：  
    （㇐）高中男子組、高中女子組、國中男生組、國中女生組：採二組雙打㇐組單打對抗二勝制 
         （順序雙打 9 局制、單打 7 局制、雙打 9 局制），選手不得重複出賽。 
    （二）國小男童、女童組：採三組雙打對抗二勝制，各組比賽採七局計分制，選手不得重複出 
          賽。 
 十㇐、比賽制度：採兩階段單淘汰制，隊數未滿六隊則採單㇐循環賽制。 
 十二、比賽用球：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指定比賽用球。(德化牌軟式網球) 
 十三、比賽規則：採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最新審定之國際新規則。 
 十四、報名： 
       [㇐]、日期：自 115 年 2 月 28 日(星期六)起至 115 年 3 月 6 日(星期五)17：00 止。 
       [二]、免收報名費，本競賽採網路報名方式，競賽規程及相關表格㇐併於本會官方網站 
           (http://www.softtennis.org.tw)提供網路報名及文件下載。 
       [三]、網路報名網址【https://game.softtennis.org.tw/ST1150327/】，報名流程：【上網註 
            冊】→【填寫報名表】→【列印報名表（機關用印）】→【報名資料 PDF 電子檔上傳】→ 
            【完成報名等待審查結果】（3 月 4-6 日請自行上網查閱審查結果，審查未通不列入籤 
            表，不另行通知），未依期限內傳送報名資料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，不得參賽。 
      [四]、隊職員人數：每隊報名人數，領隊 1 人、管理各 1~2 人、教練 1~2 人；選手連同隊⾧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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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內隊員共 8 人，如報二隊以上則冠以Ａ、Ｂ隊（以此類推）。國小組選手未達 4 人不得報 
            名，國、高中組選手未達 3 人不得報名。選手必須配戴姓名布。 
      [五]、每㇐選手不得跨組、跨隊報名參加，如有選手重複報名取消該選手資格。 
      [六]、參加六年級個人賽者不能參加團體賽，已報名參加團體賽者亦不得參加個人賽。 
      [七]、參加個人賽者不可同時報名單、雙打比賽(單、雙打擇㇐)。但五年級身份不得越級參加 
            個人賽。 
      [八]、以學校為單位，各組個人賽每校雙打最多限報㇐組，單打最多限報三人。且各校報名個 
            人賽人數男生最多三人、女生最多三人。 
      [九]、團體賽時男子組如果選手不足時得報名同級女生遞補，但男生不得報名女子組。 
十五、抽籤及領隊會議： 
    （㇐）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1 日(星期三)下午 13：30。 
    （二）地點：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會議室（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 93 號四維羽毛球館）。 
    （三）各單位請派代表參加，逾時則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    （四）以 114 年中正盃前四名為種子隊遇缺依序遞補，其餘位置抽籤決定之。 
    （五）抽完籤三天後請逕自至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網站查看賽程表。 
十六、比賽細則： 
    （㇐）各隊選手備妥證明身份之正本相關證件，學生組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；另國小組於第㇐次出 
          場比賽時，裁判主動查驗證件；證件以學校製發並核章之任何格式在學證明含照片為依據 
         （有效日期限與比賽日同學期），未經在學證明查驗通過者不得下場比賽。 
    （二）本賽事之團體賽出賽名單提交將進行線上提交及現場書寫雙制併行。請出賽學校於廣播後 
          三分鐘內提交出賽名單。 
    （三）團體賽出場順序不得輪空，否則輪空以下各組均以棄權論，比賽分出勝負後不再繼續比 
          賽。 
    （四）參賽選手比賽服裝(上衣)式樣、顏色應整齊劃㇐上場比賽。 
    （五）如遇雨順延，比賽日期再行通知。 
    （六）凡是有冒名頂替或未經報名之球員出場比賽，除取消該隊比賽資格外，並取消該隊已賽之 
          全部成績，凡是違反運動精神之隊職員選手得報請學校議處。 
    （七）各項比賽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、指導、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。 
    （八）所有參加比賽選手不得使用禁藥，若查驗到取消名次及資格。另如受本會、世界運動禁藥 
          管制規範簽署單位（含國際奧會轄下各組織、國際單項運動總會、國家運動禁藥管制組 
          織、國家奧會、國際綜合賽事主辦單位）及其他權管單位所為之禁賽處分者，於禁賽期間 
          不得參與選拔、比賽等任何活動。 
十七、保險：本賽事投保公共意外險，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，有關公共意外險額度如下： 
     (㇐)每㇐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     (二)每㇐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㇐千五百萬元。 
     (三)每㇐事故財產損失：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     (四)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。 
十八、獎勵： 
     十八、獎勵： 

（㇐）參賽三隊取㇐名、四隊取二名、五隊取三名、六隊以上取四名、十三隊 以上取六名，惟 
報名隊數不足三隊取消該項目。(以出賽隊數為準)。 

    （二）各組前三名由大會頒發獎盃、獎品及獎狀，四至六名發給獎狀鼓勵。 

    （四）國中組第ㄧ名，國小組第ㄧ名獲得推薦參加日本山中湖青少年軟式網球錦標賽資格；高中 
          組第㇐名獲得推薦參加東日本美津濃軟式網球錦標賽資格。如因疫情賽事取消，則原資格 

不予保留，另本會酌予補助每隊至多新臺幣 15 萬元，檢據覈實核支，補助資訊將發文予各

該學校。 
十九、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，本會設有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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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申訴電話：(07)726-6847 
              投訴信箱：E-mail：info@softtennis.org.tw 
二十、 申訴： 
    (㇐)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，應依據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，如規則上有明文 
        規定者，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，若裁判的判決與競賽規則的解釋或適用性被認為錯誤時， 
        須於事實發生後 30 分鐘內，由各報名單位領隊或教練向裁判⾧提出書面申訴，未依規定時間 
        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    (二)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，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，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，由各報名單位 
        領隊或教練向裁判⾧或審判（技術）委員提出書面申訴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叁仟元整（未 
        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），並以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，另經審判委員會判決申訴無 
        理者，得沒收其保證金。 
    (三)有關選手參賽資格之申訴，應於比賽前以書面方式向競賽組提出，其他有關競賽上所發生問 
        題，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，但仍須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裁判⾧提出申訴書，補具正 
        式手續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 
二十㇐、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： 
   (㇐)依據「國家運動禁藥管制規則（NADR）」，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屬於國家級運動員，皆可

能接受藥檢，如拒絕檢測者，取消本次賽事所有成績。 
(二)依據「治療用途豁免國際標準（ISTUE）」，國家級運動員因治療用途欲使用禁用物質或方法

前，應向「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」提出「治療用途豁免（TUE）」申請，取得核可
後方可使用。 

       1、使用「隨時禁用（賽內與賽外）物質或方法（S1~S5、M1~M3、P1）」：無論是否參賽，
應儘速提出申請。尚未申請者，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。 

       2、賽內期〔指運動員表定參賽之前㇐日的午夜前（23:59）起算直到比賽與檢體採集流程結束
為止〕使用「限賽內禁用物質（S6~S9、P1）」：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。 

       3、符合特殊情況時（如：緊急醫療等）得於使用後提出回溯性 TUE 申請或申請截止日期後提
出申請，詳見下方「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」。 

   (三)本次賽事 TUE 申請截止日期為 2 月 26 日(已於本會官網 115 年度行事曆通案公告各賽事之治
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賽事開賽前 31 日)。 

   (四)運動禁藥相關內容： 
      (1) 禁用清單(https://www.antidoping.org.tw/prohibited-list/) 
      (2)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(https://www.antidoping.org.tw/tue/) 
      (3) 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(https://www.antidoping.org.tw/tue/athlete/) 
      (4) 採樣流程(https://www.antidoping.org.tw/testing-procedure/) 
      (5) 其他藥管規定(https://www.antidoping.org.tw/regulations/) 
 
二十二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呈報運動部備查後公佈之，本規程經運動部運競（㇐）字第 
       1150003914 號函備查辦理。 
   
 


